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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本行 2012 年度报告及摘要。本行 2012 年度报告

已披露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薪酬情况，现将最终全部薪酬情

况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袍金 
基本 

年薪 

绩效 

年薪 

社会保险福

利、住房公

积金等单位

缴存部分 

2012 年

度税前

薪酬合

计 

其中：延

期支付 

 

2012 年

度税前

薪酬实

付部分 

在股东单

位取得的

报酬 姓名 职务 

1 2 3 4 
5=1+2+3

+4 
6 7=5-6 8 

姜建清 
董事长、 

执行董事 
- 49.50 116.66 33.40 199.56 58.45 141.11 - 

杨凯生 

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 

行长 

- 44.55 114.17 39.15 197.87 57.20 140.67 - 

赵林 监事长 - 43.56 111.62 33.48 188.66 55.92 132.74 - 

王丽丽 
执行董事、 

副行长 
- 42.08 107.43 30.11 179.62 53.82 125.80 - 

李晓鹏 
执行董事、 

副行长 
- 42.08 107.43 30.11 179.62 53.82 125.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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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挥武 - - - - - - - 78.0 

汪小亚 - - - - - - - 73.8 

葛蓉蓉 - - - - - - - 73.8 

李军 - - - - - - - 78.0 

王小岚 - - - - - - - 73.8 

姚中利 

非执行 

董事 

- - - - - - - 73.8 

许善达 - - - - - - - - 

黄钢城 49.0 - - - 49.0 - 49.0 - 

M•C•麦

卡锡 
41.0 - - - 41.0 - 41.0 - 

钟嘉年 41.2 - - - 41.2 - 41.2 - 

柯清辉 24.2 - - - 24.2 - 24.2 - 

洪永淼 

独立非执

行董事 

14.0 - - - 14.0 - 14.0 - 

王炽曦 
股东代表

监事 
- 34.65 92.86 27.88 155.39 37.24 118.15 - 

董娟 30.0 - - - 30.0 - 30.0 - 

孟焰 
外部监事 

28.0 - - - 28.0 - 28.0 - 

张炜 5.0 - - - 5.0 - 5.0 - 

朱立飞 5.0 - - - 5.0 - 5.0 - 

李明天 

职工代表

监事 
2.1 - - - 2.1 - 2.1 - 

罗熹 副行长 - 42.08 107.43 30.11 179.62 53.82 125.80 - 

刘立宪 纪委书记 - 42.08 107.43 30.11 179.62 53.82 125.80 - 

易会满 副行长 - 42.08 107.43 30.11 179.62 53.82 125.80 - 

张红力 副行长 - 42.08 107.43 30.11 179.62 53.82 125.80 - 

王希全 副行长 - 41.15 105.07 29.26 175.49 52.64 122.85 - 

魏国雄 首席风险官 - 40.59 103.28 27.65 171.52 51.74 119.78 - 

林晓轩 首席信息官 - 40.59 103.28 27.65 171.52 51.74 119.78 - 

胡浩 董事会秘书 - 40.59 103.28 27.65 171.52 51.74 119.78 - 

 

注： 

1. 上表中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税前薪酬为 2012 年度该等人士全部

年度薪酬数额，其中包括已于 2012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已支付薪酬”数额。 

2.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本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其他执行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 2012 年度税前薪酬中，50%以上绩效年薪实行延期支付，延期支付金额计提于

公司账户，2012 年薪酬清算时不支付给个人，将于 2013 年至 2015 年视经营业绩情

况延期支付，每年支付比例为 1/3。 

3. 因年龄原因，杨凯生先生自 2013 年 5 月 22 日起不再担任本行行长，并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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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本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委员

职务。 

4. 因年龄原因，王丽丽女士自 2013 年 5 月 22 日起不再担任本行副行长，并相

应辞去本行执行董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 

5. 因工作调整变动，李晓鹏先生自 2013 年 5 月 22 日起不再担任本行副行长，

并相应辞去本行执行董事、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职务。 

6. 独立非执行董事许善达先生根据有关部门规定自 2008 年 7 月 1 日起未从本

行领取袍金。 

7. 股东代表监事 2012 年度税前薪酬合计按照本人实际任职情况确定。按照银

监会规定，本行股东代表监事 2012 年度税前薪酬中，40%以上绩效年薪实行延期支

付，延期支付金额计提于公司账户，2012 年薪酬清算时不支付给个人，将于 2013

年至 2015 年视经营业绩情况延期支付，每年支付比例为 1/3。 

8. 上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2 年度薪酬情况已先后经过本行董事会

薪酬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议通过，其中，上述董事和监事 2012 年度薪酬尚需本行股东

大会审议。 

 

2012 年度，由本行支付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税前薪酬总额为人民币

2748.75 万元。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